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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国电南瑞         证券代码：600406         公告编号：临 2011-05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关联交易类

别 

按 产 品 或

劳 务 等 进

一步划分 

关联人 预计合同总

金额 

（万元） 

实际合同总

金额（万元）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 

新增 

额度 
已预计额度

销售商品 
自动化产

品及服务 

国家电网公司

及所属企业 

不超过 

164,000 
129,853.79 28.73 - 145,000 

销售商品

（转签） 

自动化产

品及服务 

国网电科院及

所属公司 

不超过 

10,000 
7,987.25 1.77 387.25 7,600 

采购商品

（转签） 

自动化产

品及服务 

国网电科院及

所属公司 

不超过 

5,000 
1,051.67 1.04 - 4,200 

销售商品

（转签） 

自动化产

品及服务 

南瑞集团及所

属公司 

不超过 

 155,000 
99,503.44 22.06 503.44 99,000 

采购商品

（转签） 

自动化产

品及服务 

南瑞集团及所

属公司 

不超过 

8,000 
5,252.03 5.17 252.03 5,000 

注：上述申请额度，国家电网公司及所属公司不含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国网电科院所属公司不含南瑞集

团及所属公司。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关系： 

1）南瑞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35.25%股权； 

2）国网电科院为南瑞集团公司唯一股东，持有其 100%股权； 

3）国家电网公司为国网电科院唯一股东，持有其 100%股权； 

4）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为国家电网公司的出资人代表。具体关系如下： 

 

 

 

 

 



 

2、关联方概况 

1）公司名称：国家电网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振亚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6 号 

注册资本：2000 亿元 

企业类型：国有独资企业 

主营业务：电力购销及所辖各区域电网之间的电力交易和调度；投资、建设及经营相关的跨区域

变电和联网工程；与电力供应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电力生产调度信息通讯、咨询服务等。

2）公司名称：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法人代表：肖世杰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纬二路 

注册资本：5亿元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电力系统自动化、水利水电工程测控和交直流高电压技术等领域理论研究和

新技术研究开发。 

3）公司名称：南京南瑞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世杰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D10 栋 

注册资本：2亿元 

企业类型：国有企业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电力系统自动化、水利水电工程测控、通信与信息工程、电力电子、高压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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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仪表等产品的研制生产、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和工程服务。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向国家电网公司及所属公司提供产品和服务，绝大多数合同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取得，招

标合同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按中标条件确定，非招标合同由双方参照市场价协议确定。 

2、向国网电科院所属公司销售产品及服务、南瑞集团及所属公司销售产品及服务、采购产

品及服务，一般以转签方式进行，转签方式的定价按客户（招标方）招标时确定的分项中标价格

确定，非转签方式由双方参照市场价协议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由于行业特点，我国电网企业主要为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两家。公司所从事的

行业主要是为国家电网公司及所属公司提供产品和服务，在生产销售活动所发生的部分关联交易

属于正常的经营活动，是无法避免的，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合同基本通过招标方式取得，交易定价

公允。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本公司主营业务的需要，满足国家电网公司及其所属公司对产品的需求，

除了使公司通过销售获得应有的收入和利润外无其他影响，并不影响公司独立性，而且交易是持

续和必要的。 

2、向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南瑞集团及所属公司销售、采购产品及服务，主要由于业务

和行业的特点，会出现在同一个项目中各个供应商分项中标的情况，当出现本公司与国网电科院

及所属公司、南瑞集团及所属公司在项目中涉及到分项中标的情况时，客户会指定其中一个主签

合同。这些转签合同属于正常销售活动所导致的交易，交易价格按照招标方所确定交易条件，并

不影响公司独立性，而且交易是持续和必要的。 

 

五、审议程序 

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案已经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会议应到董事 12 名，实到董事 11 名（姜洪源董事委托李忠军董事），关联董事肖世

杰、吴维宁、闫华锋、奚国富、冷俊、薛禹胜回避表决，该预案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预案。 

该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案尚须获得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股东南京南瑞集团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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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董事意见 

国电南瑞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符合公司业务和行业特点的，交易是必要的，且将一直持

续，交易内容合法有效、公允合理,不损害公司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对公司及全体股

东是平等的, 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开、公正和公平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最大利益。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公司与南瑞集团及所属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及所属公司的销货转签、购货转签是

在 2001 年度股东大会所确认的“关于分项中标后有关合同问题的原则”框架下执行的,公司已与

南京南瑞集团公司及其部分子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部分子公司在 2002 年均签订了有效期

为 10 年的《关于分项中标后有关合同问题的原则协议书》，双方约定一方在与招标方签订总合同

后，在与另一方签订分项目合同时，严格按照招标方所确定的分项目合同条件（包括但不限于标

的、价款、产品质量及服务要求、履行期限、违约责任等）与对方签订分项目合同。 

2、公司将与国家电网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及其所属公司签署自动化产

品及服务的合同或协议，招标合同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按中标条件确定，非招标合同由双方参

照市场价协议确定。 

七、其他相关说明：备查文件目录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